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征集2027年度科技基础条件建设项目指南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议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深入落实科技创新发展战略，持续改善科研基础条件，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度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建设项目指南建议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征集范围
　　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、专项科学考察、生物种质资源基地库、广东省科学数据中心、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粤分中心项目指南建议。
　　二、主要内容
　　指南建议应符合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广东高质量发展需求，包括申报领域、项目摘要、建议依据、现有基础等主要内容（见附件1-5），且不得与已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或近三年专项科学考察项目重复（见附件6）。
　　三、有关事项
　　（一）资助强度。各项目的资金支持强度参照往年标准，具体根据年度省级财政预算情况确定。
　　（二）实施期限。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、生物种质资源基地库、广东省科学数据中心、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粤分中心实施期限不超过3年；专项科学考察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2年。
　　（三）限项要求。每个法人单位可就各类项目提出不超过2项指南建议，若法人单位为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以二级单位数量作为计算基数。
　　（四）协同创新。野外科学观测研究、专项科学考察两个专题，鼓励省内外单位联合实施、多学科共同参与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列入指南。
　　（五）报送时间。指南建议有关材料，请各单位于2026年5月18日17:00前按照专题类型完成在线提交。为便于信息整理，请发送原文电子版，不必打印扫描。
　　四、联系方式
　　省科技厅实验室与平台基地处：彭丹，020-83163830
　　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：郑伟鸿，020-83163476
　　陈树敏，020-83163451
　　附件：
　　1.广东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指南建议征集表
　　2.专项科学考察项目指南建议征集表
　　3.广东省生物种质资源库指南建议征集表
　　4.广东省科学数据中心指南建议征集表
　　5.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粤分中心指南建议征集表
　　6.已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与近三年专项科学考察项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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